
主旨：

依據：

公告事項：

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司字第1132630076號

 公告糾正法務部調查局人員於搜索現場發現另案記有該

局主管人員姓名之證物，究是否應予查扣之規範未盡明

確，又在被搜索單位人員均在場之情況下，公然質疑相

關主管人員「在外吃飯、喝酒」等言論，且相關高階主

管多次參加與其等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及球

敘，亦未依規定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，損及機關

形象；且該局部分外勤處站據點工作費免用統一發票收

據，部分單據與公示資料不同且商工登記為歇業、停

業、查無資料、非營業中等態樣，憑證核銷難謂適法，

核有違失案。

 113年2月19日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43次會議決

議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。

 糾正案文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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